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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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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摘

安

在
美
國
，
政
府
及
私
人
部
門
(
早
-
5
8
2
2

日
)

的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歷
久
以
來
即
在
社
會
服
務
的
揖
供
與
海

送

(
p
o
4
E
O
D門
戶
丘
吉
叩
門
可
)
方
面
分
擔
著
重
要
的
角

色
。
然
而
在
過
去
的
五
十
年
間
，
公
共
部
門
(
可
c
z
z

m
E
Z

門
)
已
經
顯
著
的
擴
張
與
成
長
，
特
別
是
以
聯
邦
基

金
補
助
的
方
式
來
推
展
社
會
服
務
方
笑
。
由
於
目
前
社
會

服
務
方
案
的
經
費
面
臨
聯
邦
基
金
的
削
誠
而
減
少
，
於
是

許
多
據
護
社
會
服
務
私
有
化
的
人
們
展
開
了
對
公
共
部
門

佔
優
勢
角
色
的
挑
戰
。
本
文
的
分
析
是
探
討
與
私
有
化
相

闊
的
各
種
策
略
|
|
負
荷
牌
出
么
。
且
∞
F
且
已
戶
口
問
)
、

政
府
最
少
干
預

2
日
叩
門
而
已
﹒
吶
。
〈
何
門
口

g
m
E
R
Z

口
的
m
l

B
S
Z
)

、
費
用
收
取
(
p
m
n
y
品E
m
)與
相
互
競
爭

(
白
。
自
叮
叮

H
n
H門
。
口
)
，
它
們
的
發
展
潛
能
與
問
題
所
在
。

惟
由
社
會
服
務
提
供
與
遞
送
整
體
的
正
親
層
面
而
昔
日
，
這

些
私
有
化
策
略
所
引
發
的
問
題
將
多
於
對
問
題
的
解
決
。

一
個
較
樂
觀
的
看
法
是
希
冀
私
有
化
能
導
致
公
共
及
私
人
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彼
此
經
由
增
強
的
合
作
而
達
到
一
個
更
有

意
義
的
均
衡
。私

有
化
在
美
國
的
展
望

與
觀
點

在
美
國
，
私
人
及
公
共
部
門
機
構
在
混
合
經
濟
體
下

(
B
E且
m
g

口
。

E
Z

對
個
人
與
家
庭
所
需
要
的
服
務

共
同
負
擔
責
任
。
對
於
政
策
制
定
者
而
昔
日
，
長
久
以
來
所

關
切
的
是
如
何
在
公
共
及
私
人
機
構
之
間
尋
求
一
個
適
當

的
組
合
以
及
各
部
門
所
應
扮
演
的
角
色
為
何
。
然
而
政
府

角
色
擴
大
的
趨
勢
(
尤
其
是
聯
邦
政
府
)
，
已
經
使
得
公

共
部
門
的
參
與
成
為
非
常
明
顯
的
現
象
。
批
評
政
府
在
社

會
服
務
中
擴
張
角
色
的
人
們
認
為
公
共
部
門
的
官
僚
機
構

太
龐
大
了
、
也
太
昂
貴
了
、
限
制
了
個
人
的
責
任
，
同
時

在
服
務
的
提
供
上
也
是
沒
有
效
率
的
。
對
於
這
些
問
題
的

孫帶
口
口

健三

S
Y
O已
恥
。
­

、
常
心

譯若

解
決
方
法
應
該
是
經
由
努
力
轉
移
聯
邦
政
府
對
社
會
服
務

的
主
要
責
任
到
州
及
地
方
政
府
，
同
時
進
一
步
透
過
社
會

服
務
私
有
化
的
策
略
來
減
輕
對
公
共
部
門
的
依
賴
。

企
閏
澄
清
公
共
及
私
人
服
務
之
間
適
當
關
係
所
顯
示

出
的
問
題
可
以
說
是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多
元
化
的
本
質
。
在

早
期
，
區
分
公
共
與
私
人
提
供
的
服
務
可
能
較
為
容
易
，

然
而
目
前
兩
者
的
區
別
已
逐
漸
的
模
糊
。
除
了
公
共
機
構

主
供
經
費
以
及
直
接
遞
送
社
會
服
務
到
達
合
格
的
集
主
外

，
也
興
起
了
一
種
混
合
形
態
的
機
構
，
稱
之
為
類
似
但
非

官
方
的
機
構

(
f
E
F
o品
。
Z
E
E
g
s
-

。
品
B
T

N
抖
抖
抖
。
口
)
。
這
些
機
構
具
有
官
方
的
功
能
，
它
們
利
用
政

府
的
經
費
從
事
服
務
的
遞
送
，
但
是
在
組
織
結
構
及
主
權

上
是
獨
立
的
。
同
時
在
理
論
上
，
它
們
可
以
自
行
決
定
本

身
的
方
案
以
及
如
何
適
當
的
實
施
。
(
註
一
)
此
外
，
私

人
部
門
包
括
•. 

傳
統
無
宗
教
傾
向
及
與
教
會
相
闊
的
非
營

利
性
社
會
機
構
﹒
，
以
營
利
為
取
向
的
私
人
社
會
機
構
;
私

人
公
司
、
企
業
及
工
會
所
舉
辦
的
與
職
業
相
關
的
方
案
;

以
及
自
然
幫
助
網
絡

(
E
Z
S
H
E
-
-品
口
叩
門
宅
。
門
古

)
如
家
庭
等
;
這
些
都
是
服
務
的
提
供
者
。

造
成
私
人
與
公
共
部
門
社
會
服
務
機
構
之
間
區
分
模

糊
的
一
個
重
要
原
因
是
因
為
公
共
機
構
可
以
立
法
的
方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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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政
府
提
供
經
費
支
持
私
人
志
願
部
門
機
構
來
從
事
社
會

服
務
的
遞
送
。
此
外
，
若
將
私
人
志
服
服
務
機
構
所
有
的

經
費
來
諒
及
作
業
現
定
均
考
慮
時
，
則
更
顯
示
出
址
(
復
雜

的
一
面
。
試
想
，
一
個
與
教
會
相
關
的
社
會
機
構
，
它
雖

然
合
乎
傳
統
志
願
非
營
利
性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的
定
義
，
但

是
其
經
費
的
來
源
可
能
是
多
方
面
的
。
它
可
以
經
由
購
買

服
務
合
約

Q
E
口
宮
的
呵
。
『
M
叩
門
〈
戶
口
凹
凸
。
E
Z
2
)
的

方
式
遞
送
指
定
的
服
務
至
目
標
案
主
而
接
受
政
府
的
經
費

;
也
可
以
經
由
其
所
麗
的
教
會
組
織
提
供
經
費
及
資
本

﹒
，

若
其
為
聯
合
募
捐
會

(
C
E
R已
逞
。
可
)
的
會
員
也
可
接

受
該
會
的
經
費
;
尚
可
接
受
個
人
及
公
司
的
捐
款
;
此
外

亦
可
舉
辦
經
費
募
捐
活
勁
，
這
不
但
具
有
公
共
關
係
的
功

能
亦
可
增
加
機
構
的
收
入
;
最
後
尚
可
對
有
能
力
的
案
主

收
取
服
務
的
費
用
。
(
註
一
一
)
上
述
的
情
形
顯
示
出
若
將

機
構
所
有
經
畏
的
來
源
均
考
慮
時
，
則
欲
對
公
共
及
私
人

社
會
服
務
機
構
作
一
明
顯
的
區
分
是
相
當
困
難
的
。
基
於

這
些
概
念
上
的
限
制
以
及
公
共
部
門
不
可
能
自
社
會
服
務

領
域
內
消
失
，
因
此
接
下
來
的
討
論
就
是
探
討
社
會
服
務

「
相
對
轉
移
」
(
門
已
丘
吉
叩
開
計
院
丹
)
趨
何
私
有
化
的
展

望
及
其
啟
示
。

要
求
公
共
部
門
服
務
私
有
化
的
呼
聲
並
不
是
新
的
。

在
十
餘
年
前
，
可
2

月
已
門
口

n
w月
師
認
為
政
府
的
目
的

與
適
當
的
角
色
乃
是
作
決
策
(
如
何
治
理
)
而
非
「
執
行

」
必
要
的
工
作
。
社
會
上
非
政
府
的
機
構
應
該
被
依
賴
來

從
事
工
作
的
執
行
。
(
註
一
二
)
近
來
，
私
有
化
的
據
護
者

器
為
轉
移
許
多
公
共
服
務
到
私
人
部
門
可
以
使
成
本
顯
著

的
誠
少
與
改
善
服
務
的
過
程
。
其
中
最
被
廣
泛
支
持
的
私

有
化
策
略
為
:
負
荷
牌
出
、
故
府
最
少
平
預
、
費
用
收
取

與
相
互
競
爭
。
(
註
四
)
在
操
討
公
共
部
門
服
務
私
有
化

的
課
題
時
|
|
此
處
指
的
是
社
會
服
務
，
這
些
類
別
可
以

提
供
一
個
討
論
的
架
構
。

員
持
特
出

負
荷
輯
出
指
的
是
將
目
前
由
政
府
機
構
所
提
供
的
服

務
轉
回
到
市
場
或
自
志
頤
機
構
來
提
供
。
社
會
服
務
目
前

被
界
定
為
集
體
與
共
同
的
財
貨
(
服
務
)
，
其
實
施
使
得

政
府
的
支
出
顯
著
的
增
加
，
而
這
些
服
務
目
前
可
以
也
能

移
由
志
願
或
私
人
的
方
法
來
捏
供
。
更
明
確
的
說
，
這
些

服
務
的
替
代
方
法
是
可
以
被
加
強
的
。
然
而
贊
成
負
荷
輯

出
或
由
公
共
部
門
轉
移
負
荷
的
論
點
中
對
於
何
種
服
務
應

經
由
策
略
的
方
式
轉
移
到
私
人
部
門
則
尚
未
確
定
。
讓
我

們
先
餵
定
負
荷
轉
出
係
將
現
行
服
務
方
案
轉
移
至
私
人
部

門
，
則
有
一
些
課
題
需
要
探
討
。

私
人
部
門
中
私
人
社
會
服
聲
若
自
以
利
潤
為
取
向
的

機
構
來
提
供
，
則
個
別
的
專
業
執
行
人
員
就
如
同
販
賣
者

艘
。
私
人
社
會
服
務
及
衛
生
機
構
的
例
子
顯
示
出
此
種
型

態
逐
漸
的
盛
行
，
特
別
是
日
間
照
顧
以
及
關
於
兒
童
一
、
情

緒
問
題
的
短
期
治
療
與
長
期
對
於
生
理
及
心
理
殘
障
者
照

顧
的
服
聲
。
社
會
工
作
私
人
執
業
在
最
近
幾
年
也
增
加
。

根
接
最
近
一
次
對
於
屬
於
全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協
會
的
社
會

工
作
員
所
作
的
調
查
結
果
，
百
分
之
十
的
回
答
者
指
出
私

人
執
業
(
自
行
開
業
或
與
人
合
夥
)
是
他
們
的
主
要
工
作

所
在
及
功
能
發
揮
的
地
方
。
(
註
五
)
預
估
尚
有
二
一
%
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除
了
在
專
職
機
構
服
務
外
，
也
以
集
職
的

方
式
從
事
私
人
執
業
的
工
作
。
(
註
六
)
僱
主
對
於
受
僱

者
全
面
的
醫
療
保
險
計
蓋
以
及
福
利
方
案
的
內
容
均
包
括

了
社
會
服
務
(
通
常
冠
以
諮
商
或
心
理
治
療
的
名
稱
)

同
時
各
州
的
立
法
也
允
許
社
會
工
作
員
及
其
他
助
人
專
業

者
可
以
接
受
第
三
者
的
服
都
覺
，
這
更
增
加
了
社
會
工
作

員
企
業
式
生
涯
的
選
擇
。
由
這
些
服
務
的
貢
獻
來
看
，
負

荷
輯
出
的
策
略
是
沒
有
什
麼
可
質
疑
的
。
然
而
如
果
此
策

略
的
結
果
導
致
剝
奪
了
對
人
口
中
少
部
份
及
低
收
入
者
的

服
務
，
則
就
值
得
嚴
重
的
關
切
。
目
前
此
種
私
人
執
業
的

觀
點
雖
有
增
進
，
然
而
只
佔
社
會
服
務
中
的
小
部
份
。
對

一
些
市
民
而
言
，
大
部
份
轉
移
至
私
人
社
會
服
務
會
產
生

危
險
，
如
間
"
。
σ
而
且
呈
。
門
已
由
所
形
容
的
服
務
的
雙
元

制
度
(
已
口
旦
司
已
而
自
間
。
問
問
叩
門
〈
戶
口
叩
)
。
那
些
接
受
較

好
服
務
提
供
的
是
經
濟
情
況
較
富
裕
者
及
受
僱
於
較
具
規

模
企
業
的
人
們
，
對
於
其
餘
的
人
而-

t一口
，
服
務
的
提
供
則

是
較
不
充
份
的
，
甚
至
淪
為
次
級
服
務
的
安
排
。
(
註
七
)

私
人
志
願
部
門
社
會
機
構
的
經
費
來
源
是
多
方
面
的

，
如
同
先
前
所
引
述
隸
屬
世
教
會
的
社
會
機
構
的
例
子
。

愈
來
愈
多
的
補
助
是
由
政
府
的
方
案
而
來
，
或
以
贈
款
的

方
式
，
或
以
購
買
服
務
合
約
的
經
費
收
入
。
大
略
的
估
計

，
政
府
對
私
人
部
門
社
會
機
構
的
補
助
可
能
到
達
這
些
機

構
預
算
的
四
O
%
至
六
O
%
。
然
而
由
於
聯
邦
政
府
對
社

會
服
務
經
費
的
刪
減
，
此
種
現
象
可
能
會
很
快
的
改
變
。

最
近
都
市
研
究
所
(
口
手
戶
口
古
巴
F
E
R
)對
聯
邦
基
金

刪
誡
所
產
生
影
響
的
分
析
中
指
出
在
社
會
福
利
領
域
內
(

含
社
會
服
務
)
，
自
一
九
八
一
年
到
一
九
八
四
年
間
經
費

的
刪
減
高
達
三
七
%
。
(
註
八
)
同
時
也
沒
有
證
按
顯
示

其
他
可
利
用
的
資
諒
會
很
快
的
補
足
聯
邦
基
金
所
造
成
的

損
失
。
雖
然
慈
善
的
企
業
捐
獻
或
私
人
基
金
可
以
也
程
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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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幫
助
私
人
志
願
機
構
，
但
是
根
按
目
前
經
費
的
水
準
來

看
，
這
些
來
源
不
能
完
全
替
補
聯
邦
基
金
的
損
失
，
僅
能

為
損
失
中
小
部
份
的
補
助
。
一
九
八
二
年
美
國
人
對
慈
善

機
構
共
捐
獻
了
六
億
美
元
。
但
是
是
經
由
物
價
的
調
整
，

很
不
幸
地
它
比
一
九
六

0
年
所
捐
獻
的
水
準
尚
低
。
甚
且

其
中
一
半
的
金
額
是
贈
與
宗
教
機
構
，
只
有
一0
.

五
%

(
即
六
千
三
百
三
十
萬
美
元
)
的
捐
獻
是
用
在
社
會
服
藹

方
。
(
註
九
)
經
由
公
共
部
門
負
荷
轉
移
到
私
人
部
門
的

私
有
化
措
施
，
志
願
機
構
或
可
改
變
基
金
簿
寡
的
方
法
，

但
是
根
銀
目
前
饒
有
的
證
攘
已
經
顯
示
出
私
人
志
願
機
構

的
財
政
能
力
能
否
維
持
目
前
服
務
水
準
的
質
疑
。

另
外
一
個
課
題
是
私
人
志
願
部
門
接
受
了
由
公
共
部

門
轉
移
的
工
作
量
後
其
運
作
方
累
的
能
力
如
何
。
私
人
志

願
機
構
的
一
個
特
性
是
由
於
在
規
模
及
範
疇
上
較
小
，
因

此
較
公
共
機
構
具
有
彈
性
、
實
驗
性
與
創
造
性
。
由
於
缺

乏
經
濟
的
規
模
以
維
持
目
前
社
會
服
務
的
方
案
，
大
部
份

工
作
量
的
轉
移
會
造
成
私
人
部
門
的
壓
力
。
這
是
自
從
一

九
三
0
年
代
經
濟
蕭
條
後
私
人
志
願
部
門
所
未
經
歷
過
的

。
間
。
σ
叩
門
H
E
。
Z
E

剖
切
的
指
出
我
們
無
法
確
定
是
否

志
願
機
構
的
支
持
者
與
領
導
者
有
興
趣
管
理
大
規
模
式
的

官
僚
機
構
。
.
進
一
步
而
言
，
經
過
負
荷
轉
移
後
所
提
供
的

服
務
是
否
與
意
欲
取
代
的
那
些
機
構
原
提
供
的
服
務
如
出

一
轍
呢
?
(
註
十
)

工
作
場
所

(
4〈
。
其
白
自
己
在
滿
足
人
們
的
需
要

上
扮
演
了
漸
增
的
角
色
，
也
代
表
著
在
提
供
社
會
服
務
上

一
個
興
起
的
領
域
。
同r
v
R
已
吋
叩
門
自
己m
m

誼
會
指
出
工

作
場
所
為
一
個
資
源
網
絡
的
重
要
性
，
以
稱
之
為
第
三
個

制
度
，
以
與
公
共
及
志
願
部
門
併
列
。
(
註
十
一
)
美
國

一
些
較
大
勞
工
工
會
的
會
員
們
多
年
來
均
由
相
當
完
俯
的

社
會
服
務
方
案
中
受
怠
。
公
司
及
企
業
擴
大
了
受
僱
者
的

扶
助
方
案
以
及
經
由
人
事
福
利
揖
供
某
些
社
會
服
務
。
社

會
工
作
員
、
心
理
學
家
、
諮
商
者
以
及
其
他
助
人
專
業
者

都
被
僱
用
在
工
作
場
所
喜
與
下
列
的
事
務.. 
經
由
諮
商
對

有
困
擾
的
員
工
或
工
會
會
員
(
及
其
家
屬
)
建
立
或
執
行

直
接
社
會
服
務
的
方
集
;
訓
做
第
一
線
的
管
理
者
如
店
長

、
領
班
及
督
導
，
使
得
他
們
能
指
認
及
轉
介
有
困
擾
的
員

工
;
與
社
區
提
供
社
會
服
弱
的
機
構
建
立
連
繫
;
以
及
在

人
力
政
策
的
管
理
方
面
貢
獻
意
見
。
(
註
十
二
)
在
美
國

由
於
比
方
面
專
業
領
域
的
實
施
有
增
強
的
展
望
，
有
一
些
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如
計
畫
中
已
經
包
括
了
工
業
社
會
工
作
〈

古
門
戶
口
已
可
丘
呂
立
且
還

R
W
)

為
課
程
中
的
專
門
領
域

。

工
作
場
所
社
會
服
務
的
提
供
第
一
眼
感
覺
起
來
可
能

會
達
到
人
口
中
的
大
部
份
。
H
M
E
H閃
C
E
S
S

及
ω
Z
1

戶
戶N
H
〉
阿
拉σ
抖
的
指
出
在
美
國
將
近
有
一
億
的
勞
工
，
如
連

同
他
們
的
家
嵐
所
形
成
的
目
標
人
口
就
估
了
相
當
大
的
比

例
。
(
註
十
一
二
)
然
而
工
作
場
所
為
負
宿
轉
出
的
策
略
仍

有
一
些
嚴
重
的
問
題
需
考
慮
。
企
業
及
公
司
在
經
濟
不
確

定
的
困
難
時
期
會
覺
得
有
必
要
刪
減
機
構
的
支
出
，
而
以

利
潤
追
求
為
優
先
o

社
會
服
務
成
本
效
益
的
比
率
雖
然
顯

示
對
於
怠
工
等
問
題
的
減
少
有
成
效
以
及
可
以
增
進
員
工

的
表
現
，
然
而
當
利
潤
降
低
時
，
這
些
服
務
就
被
刪
減
。

同
時
也
只
有
那
些
較
有
歷
史
、
穩
固
及
大
規
模
的
機
構
方

有
可
能
建
立
完
整
的
社
會
服
務
。
"
。Z
Z
E

。
2
2

就

會
指
出
許
多
新
創
造
的
就
業
機
會
都
是
在
較
小
的
組
織
單

位
，
同
時
僅
有
相
當
少
的
受
僱
者
。
這
些
組
織
並
非
有
能

力
發
展
社
會
服
慈
方
案
成
為
業
務
活
動
的
一
部
份
。
(
註

十
四
)
此
外
，
這
些
新
創
造
的
工
作
機
會
大
都
吸
引
了
那

些
先
前
經
歷
過
失
業
、
低
收
入
、
家
庭
破
碎
等
等
壓
力
的

人
們
，
因
此
對
於
這
些
需
要
者
而
言
可
能
會
產
生
服
務
的

錯
誤
配
置
。
最
後
一
個
復
雜
的
問
題
是
當
工
業
社
會
服
務

擴
張
之
際
可
能
會
帶
來
不
好
的
影
響
。
目
前
社
區
聯
合
募

捐
會
為
私
人
志
願
部
門
勸
寡
的
基
金
中
E
分
之
六
十
是
由

企
業
員
工
薪
資
中
扣
除
而
來
。
如
果
此
項
捐
獻
會
因
工
作

場
所
提
供
社
會
服
務
而
降
低
，
則
此
種
負
荷
的
轉
移
將
是

自
私
人
志
願
部
門
而
來
，
而
非
從
公
共
社
會
服
務
的
轉
移

而
來
。自

然
的
幫
助
網
絡
由
於
為
社
會
服
務
的
來
源
之
一
，

近
來
受
到
普
遍
的
重
諷
。
這
個
觀
點
包
括
人
們
基
於
共
同

的
關
懷
與
問
題
而
五
相
幫
助
。
在
自
然
的
幫
助
網
絡
中
，

最
重
要
的
就
是
家
庭
。
家
庭
是
滿
足
其
成
員
教
育
、
健
康

照
顧
與
社
會
需
要
等
主
要
社
會
服
務
的
捏
供
者
。
理
想
上

而
言
，
家
庭
是
對
問
題
解
決
、
心
理
健
康
諮
詢
以
及
在
壓

力
與
危
機
時
尋
求
建
議
與
幫
助
的
一
個
主
要
來
諒
。
(
註

十
五
)
家
庭
對
其
成
員
社
會
服
務
的
潛
能
是
相
當
的
大
，

而
大
多
數
的
人
也
可
能
同
意
這
個
人
類
基
本
的
制
度
應
該

被
使
用
及
予
以
支
持
。
問
題
是
我
們
希
望
家
庭
負
擔
多
少

由
公
共
部
門
輯
出
的
部
份
。
.

關
於
有
多
少
美
國
人
可
以
從
此
方
面
得
到
幫
助
，
目

前
家
庭
的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了
一
些
嚴
重
的
問
題
。
第
一
個

是
流
動

(
B
o
z-
-丹
志
的
問

題
，
特
別
是
關
於
延
長
家

庭
的
概
念
。
當
國
家
是
以
農
業
社
會
為
主
時
，
一
個
延
長

家
庭
的
網
絡
在
一
個
封
閉
的
地
域
是
相
當
普
遍
的
。
但
是

今
天
此
種
地
理
上
的
接
近
都
是
相
當
例
外
的
。
雖
然
現
代 -104 一



交
通
的
進
步
可
以
減
低
比
方
面
的
影
響
，
但
是
以
前
延
長

家
庭
可
以
立
都
成
為
服
務
支
持
的
來
諒
卻
改
變
了
。
第
二

個
問
題
可
以
自
對
家
庭
的
傳
統
定
義
中
看
出l
i

家
庭
通

常
是
指
結
婚
的
夫
婦
與
其
子
女
。
但
是
根
接
上
述
的
定
義

，
美
國
的
家
戶
中
比
比
例
不
超
過
五O
%
或
六
O
%
以
上

。
不
符
合
傳
統
家
庭
定
義
的
家
庭
雖
然
仍
具
有
潛
能
成
為

幫
助
網
絡
，
然
而
一
些
實
臨
的
限
制
卻
是
存
在
的
。
例
如

老
年
人
在
其
家
中
沒
有
其
餘
的
家
人
可
自
照
顧
他
。
最
後

一
個
問
題
是
單
親
工
作
母
親
以
及
家
庭
中
兩
個
或
以
上
的

成
員
舉
與
勞
動
力
的
趨
勢
。
雖
然
家
庭
的
工
作
成
員
仍
可

以
在
某
些
社
會
服
務
上
相
互
支
持
，
但
是
對
於
家
庭
中
需

要
扶
助
的
成
員
而
言
仍
是
限
制
的
，
因
為無
法
對
他
們
提

供
照
顧
與
服
誼
。
無
可
否
認
的
，
家
庭
仍
持
續
為
一
個
價

值
的
助
人
網
絡
，
其
策
略
性
地
介
於
個
人
與
整
個
社
會
之

間
，
因
此
家
庭
必
領
協
商
以
滿
足
其
成
員
的
需
要
。
(
註

十
六
)
有
多
少
的
負
荷
可
以
經
由
社
會
服
務
轉
移
到
家
庭

而
同
時
不
會
對
家
庭
的
能
力
造
成
過
度
的
負
擔
則
是
一
個

尚
待
回
答
的
問
題
。
事
實
上
，
在
一
九
六0
年
代
早
期
「

強
化
家
庭
生
活
」
(
丘
門
呂
∞
F
S
E
m
p
自
己
可
口
『
伺
)

師
是
社
會
安
全
法
案
中
要
擴
大
公
共
社
會
服
務
措
施
的
一

個
理
論
基
髓
。政

府
最
少
干
預

政
府
最
少
干
預
的
論
點
是
強
調
如
果
政
府
必
讀
要
率

與
服
務
的
握
供
，
則
它
必
讀
是
最
小
的
介
入
。
當
服
務
的

成
本
決
定
要
由
全
體
負
擔
時
，
政
府
經
由
補
助
或
合
約
的

方
式
遠
較
政
府
直
接
提
供
服
務
為
佳
。
此
種
觀
點
是
促
進

更
多
方
法
的
使
用
以
使
得
政
府
在
服
茲
的
遞
送
上
扮
演
著

更
有
限
的
角
色
。
政
府
最
少
干
預
的
過
程
在
社
會
服
務
方

面
已
有
很
好
的
基
礎
，
同
時
在
理
論
及
實
務
上
也
累
積
了

相
當
多
的
經
驗
。
在
此
璟
境
下
，
"
。z
z
z

。
門
已
∞
指

出
自
於
人
們
的
需
要
逐
漸
地
被
確
認
，
導
致
服
務
功
能
專

業
化
的
增
進
與
專
業
者
的
增
加
。
由
於
僱
用
更
多
的
人
員

、
施
以
良
好
的
訓
練
，
以
及
專
家
們
所
組
成
的
各
種
小
組

，
使
得
社
會
服
務
的
成
本
顯
著
的
增
加
。
此
種
社
會
服
務

成
本
的
增
加
對
於
私
人
志
願
服
發
機
構
也
是
相
當
的
困
擾

。
志
願
服
務
部
門
欲
維
持
適
當
及
特
殊
服
務
功
能
的
能
力

都
被
嚴
重
地
限
制
。
(
註
十
七
)
由
於
政
府
對
私
人
志
願

社
會
服
務
方
案
支
持
的
增
加
，
使
得
政
府
最
少
干
預
也
就

是
私
人
志
願
部
門
的
使
用
得
以
擴
大
實
施
。

就
社
會
福
利
而
言
，
政
府
及
私
人
部
門
合
夥
的
關
係

(
3
2口
叩
門E
℃
月

2

口
m
m
g
g
畔
的
)
已
有
很
長
的
歷
史

，
甚
可
追
溯
到
殖
民
時
期
。
許
多
年
來
，
在
不
同
的
程
度

上
，
州
及
地
方
政
府
均
利
用
聯
邦
政
府
的
補
助
給
予
私
人

部
門
來
加
強
公
共
社
會
服
務
(
特
別
是
對
見
童
與
貧
窮
者

的
照
顧
)
。
在
一
些
悄
況
下
，
推
動
的
因
素
可
能
是
基
於

私
人
服
務
機
構
的
參
與
會
有
更
人
性
的
處
理
方
式
﹒
，
而
在

另
一
些
情
況
之
下
，
可
能
完
全
是
經
濟
的
原
因
，
也
就
是

說
此
種
服
務
的
成
本
較
低
。
歷
史
的
文
件
及
研
究
中
顯
示

自
一
八
0
0
年
代
到
二
十
世
紀
的
初
期
，
此
種
私
人
/
公

共
機
構
的
關
係
相
當
的
普
遍
。
然
而
一
直
到
一
九
六0
年

代
服
務
以
合
約
委
託
的
方
式
方
在
政
府
有
限
角
色
之
下
按

廣
泛
的
採
用
。
大
社
會

(
C門
g
H

∞
。
旦
旦
司
)
中
的
一
些

社
會
方
案
如
經
濟
機
會
方
案
與
棋
範
城
市
等
都
對
此
合
約

方
式
廣
泛
運
用
來
提
供
服
務
，
甚
且
排
除
自
主
管
機
構
直

接
提
供
此
種
服
務
。
地
方
的
一
些
當
方
突
如
職
業
復
健
、

心
理
健
康
與
公
共
扶
助
等
社
會
服
筍
，
立
法
也
已
制
定
以

允
許
行
政
官
員
在
運
用
購
買
服
務
合
約
的
方
式
上
有
較
大

的
彈
性
。

運
用
合
約
來
購
買
社
會
服
務
的
一
個
里
程
碑
發
生
在

社
會
安
全
怯
的
修
正
上
，
特
別
是
一
九
六
二
年
與
一
九
六

七
年
的
修
正
。
這
項
立
怯
授
權
獲
得
聯
邦
相
對
基
金
的
州

及
地
方
的
公
共
福
利
機
構
可
自
非
營
利
機
構
或
其
他
公
共

機
構
購
貿
服
務
。
(
註
十
八
)
在
一
九
七0
年
代
早
期
的

一
一
、
三
年
間
開
放
式
的
聯
邦
相
對
基
金
顯
著
的
增
加
以
但

使
此
種
合
約
的
實
施
。
此
外
，
社
會
安
全
法
第
二
十
款
(

吋
Z
Z
M
M
)
更
進
一
步
的
規
定
私
人
捐
獻
的
基
金
可
以

轉
至
非
營
利
機
構
來
從
事
服
務
的
遞
送
。
今
日
各
州
在
社

會
服
務
合
約
的
使
用
上
仍
有
相
當
大
的
差
異
，
有
些
時
甚

且
完
全
以
此
方
式
來
從
事
公
共
社
會
服
務
項
目
的
遜
送
。

在
美
國
主
要
的
公
共
社
會
服
務
方
案
中
，
傳
統
成
本

取
向
的
合
約
右
。
泣
，
。
江
而
且
已
口
。
旦
旦
旦
個
)
目
前
被

廣
泛
的
應
用
於
遞
送
服
務
，
例
如
與
公
共
救
助
相
關
的
服

務
、
心
理
衛
生
、
職
業
復
健
、
兒
童
服
務
及
老
年
服
務
等

等
。
公
共
服
發
機
構
與
可
能
的
承
約
者
商
討
提
供
定
額
的

服
務
對
象
、
服
務
的
範
園
或
其
他
服
務
的
單
位
，
而
根
撥

專
先
同
意
的
全
額
或
人
頭
成
本
的
方
式
有
一
固
定
或
一
組

的
價
格
。
如
果
服
務
的
品
質
能
通
切
的
獲
得
保
證
'
則
所

有
的
成
本
均
可
償
付
或
者
商
議
部
份
的
償
付
。
藉
由
此
種

方
式
，
公
共
的
服
務
已
經
顯
著
的
由
非
營
利
機
構
或
私
人

服
務
機
構
來
提
供
。

另
一
個
合
約
的
方
式
提
供
了
在
政
府
最
少
干
預
之
下

進
一
步
擴
大
市
場
觀
點
的
探
用
。
這
個
方
式
稱
為
成
效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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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
勵
合
約
(
有
民
日
g
g
n
呵
。
門
戶
口
g
E
~
s
n
o
E
?

h
H
E
E
m
c
。
在
服
務
的
遞
送
上
，
成
按
合
約
是
「
結
果
取

向
」

(
3個
已
言
。
江
而
早
已
)
與
傳
統
成
本
取
向
的
「
努

力
取
向
」
(
正
F
E
R
M
S
E
H
M
O
口
)
是
不
同
的
。
成
效

合
約
有
一
些
變
異
的
情
形
存
在
;
每
一
種
型
式
，
主
管
機

構
或
承
約
者
或
多
或
少
均
有
風
險
，
對
承
約
者
而

-
7日，
費

用
的
減
少
與
風
險
的
減
少
是
一
致
的
。
成
放
合
約
的
原
則

說
是
費
用
的
支
付
是
在
服
務
進
行
中
或
服
務
遞
送
之
後
根

攘
可
測
量
的
屬
性
而
定
。
對
於
承
約
者
的
支
付
是
根
讓
事

先
的
約
定
以
測
量
結
果
的
成
效
而
有
差
異
。
高
的
成
果
水

準
伴
隨
著
一
高
的
報
酬
給
承
約
者
以
為
成
果
增
進
的
激
勵
。

因
此
，
成
放
合
約
對
於
效
果
(
而
閃
閃
而
口
門
Z
S
S
C
給
予

增
加
的
利
益
以
為
激
勵
(
也
說
是
說
成
效
在
一
定
的
效
率

或
成
本
水
準
內
)
。
成
效
合
約
如
果
要
實
施
良
好
，
目
標

必
讀
要
相
當
的
周
延
且
是
可
以
測
量
的
。

成
放
A口
約
為
公
共
部
門
的
一
個
替
代
選
擇
，
符
合
了

私
有
化
的
希
望
與
期
望
。
然
而
當
此
概
念
在
實
際
測
試
後

就
面
臨
了
擔
憂
。
(
註
十
九
)
在
政
府
干
預
下
，
對
於
成

按
合
約
的
可
行
性
作
任
何
判
斷
之
前
，
必
讀
在
社
會
服
務

中
作
類
似
的
制
試
與
實
驗
。
然
而
可
以
認
定
的
固
定
大
軍
的

價
值
判
斷
會
反
對
社
會
服
務
的
過
程
利
潤
取
向
。
可
惜
實

質
的
課
行
成
效
A口
約
卻
可
能
會
導
致
利
潤
取
向
，
縱
然
那

些
利
潤
會
再
投
資
於
方
案
的
發
展
。

費
用
收
取

對
於
政
府
服
務
措
施
的
使
用
者
或
消
費
者
使
其
負
擔

費
用
代
表
了
贊
成
公
共
部
門
私
有
化
的
另
一
個
策
略
。
雖

然
費
用
收
取
被
認
為
是
公
共
服
務
經
費
的
一
個
來
諒
，
但

是
此
種
策
略
隱
含
的
價
值
卻
更
具
有
象
徵
性
的
意
義
。
費

用
收
取
可
凶
顯
示
出
服
務
的
真
正
價
值
或
成
本
，
因
此
可

以
與
其
他
替
代
性
符
合
需
要
的
方
案
作
比
較
。
被
接
開
­

r
s
m
的
觀
點
，
經
由
納
稅
而
提
供
的
服
聲
作
比
較
。
當

所
有
的
成
本
轉
嫁
到
使
用
者
，
如
果
使
用
者
對
此
項
服
務

覺
得
不
值
得
此
代
價
，
就
會
尋
求
其
他
的
替
代
服
務
。
(

註
二
十
)

在
一
些
社
會
服
務
中
，
費
用
收
取
已
經
相
當
地
普
遍

。
倒
如
社
區
精
神
衛
生
中
心
(
私
人
的
及
公
共
的
)
都
是

典
型
的
探
取
費
用
收
取
的
醫
療
模
式
。
私
人
的
社
會
服
務

大
部
份
都
依
賴
費
用
收
取
。
私
人
志
願
家
庭
服
務
機
構
也

同
樣
的
廣
泛
使
用
費
用
收
取
的
規
定
。
有
些
社
會
服
務
之

所
以
沒
有
採
行
費
用
收
取
的
安
排
是
因
為
不
太
適
合
，
如

對
於
公
共
救
助
的
集
主
以
及
對
一
些
如
殘
障
者
固
體
所
提

供
的
特
殊
服
務
。
在
一
些
領
域
內
，
如
見
童
虐
待
與
忽
椒

，
這
是
很
困
難
的
明
確
指
出
誰
是
消
費
者
應
該
付
費
，
同

時
這
些
方
案
大
家
也
一
致
同
意
固
定
為
了
整
個
社
區
的
利
益

。
社
區
本
身
就
是
消
覺
者
。
最
後
，
費
用
收
取
的
理
念
是

向
案
主
保
證
有
一
個
明
顯
的
價
值
可
以
與
服
發
相
連
結
。

社
會
服
務
中
採
行
費
用
收
取
可
以
有
下
列
的
方
式
﹒
.

ω
根
接
一
個
與
標
準
預
算
相
闊
的
分
級
量
表
來
收
取
費
用

，
考
慮
到
家
庭
/
個
別
的
收
入
，
家
庭
的
大
小
以
及
使
用

多
少
服
務

;
ω
一
致
費
率
，
可
以
考
慮
或
不
考
慮
服
務
的

成
本
與
家
庭
/
個
人
負
擔
能
力
的
關
係
﹒
'
ω公
平
的
成
本

負
擔
|
|
師
與
服
務
的
成
本
相
當
。
(
註
二
一
)
作
為
公

共
服
務
私
有
化
的
一
個
策
略
，
公
平
的
成
本
負
擔
可
以
說

是
最
適
合
的
。
然
而
贊
用
收
取
的
限
制
也
是
很
明
顯
的
。

許
多
公
共
社
會
服
務
的
消
費
者
的
負
擔
能
力
都
是
較
低
的

或
是
面
臨
不
平
常
或
未
期
待
的
費
用
。
基
於
這
些
限
制
，

分
級
量
表
的
方
式
可
以
說
是
在
公
共
社
會
服
務
上
要
探
行

費
用
收
取
時
最
實
際
的
途
徑
。

相
互
競
手

市
場
競
爭
是
私
有
部
門
經
濟
的
標
誌
。
經
由
競
爭
，

許
多
不
周
的
供
應
者
尋
求
去
吸
引
潛
在
的
服
務
消
費
者
。

對
潛
在
的
服
務
消
費
者
而
言
，
此
策
略
所
帶
來
的
好
處
是

可
臥
提
供
服
務
的
選
擇
機
會
，
以
及
兔
於
被
一
個
極
少
數

的
服
務
提
供
者
所
剝
削
或
由
消
安
者
處
獲
益
。
在
競
爭
為

公
共
部
門
私
有
化
的
策
略
上
，
開
﹒
∞
E
E
認
為
公
共
服

務
的
選
擇
提
供
了
一
種
保
險
的
方
式
;
當
一
個
服
甜
劫
機
構

無
法
或
服
務
的
措
施
令
人
不
滿
意
時
，
大
軍
有
超
過

一
個

以
上
的
機
構
去
尋
求
服
務
。
(
註
二
二
)
公
共
社
會
服
務

的
競
爭
代
表
了
一
個
對
獨
佔
官
僚
機
構
的
替
代
。
除
了
私

人
服
務
提
供
者
之
外
，
整
個
體
系
中
另
有
二
個
主
要
的
方

法
可
以
引
用
在
公
共
社
會
服
務
的
競
爭
上
立
即
服
務
合
約

的
購
買
(
前
已
討
論
)
與
使
用
證
券
(
〈
。
c
n
F
叩
門
明
)
的

方
法
。以

購
買
服
務
而
言
，
競
爭
的
策
略
可
在
不
同
的
階
段

使
用
。
當
服
務
決
定
要
提
供
後
(
理
想
上
是
根
攘
需
要
評

估
的
方
法
)
，
就
考
慮
服
務
是
由
公
共
主
管
機
構
直
接
捏

位
或
採
用
合
約
委
託
的
方
式
。
在
此
時
可
根
拔
競
爭
的
標

準
而
決
定
。
誰
還
送
的
服
務
品
質
最
好
?
最
有
效
遁
送
這

些
服
務
的
方
法
為
何
?
服
務
的
消
費
者
較
喜
歡
由
誰
提
供

?
選
擇
私
人
部
門
承
約
所
產
生
的
風
臉
較
直
接
由
政
府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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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
了
向
多
少
?
當
服
都
可
由
一
整
承
約
者
中
購
買
時
，
由
競

箏
的
觀
點
而
言
是
較
好
的
。
合
約
的
理
論
中
明
確
的
指
出

一
些
步
驟
過
程
Q

首
先
是
在
限
定
的
時
間
內
決
定
服
務
的

洒
送
。
當
服
務
準
備
以
合
約
委
託
的
方
式
實
施
時
，
則
準

備
邀
請
計
畫
壽
命

Z
C

何
問
畔
的
卅
日
宵
。
℃
。

Z
Z
)

，
書

內
說
明
服
務
的
標
準
'
然
後
分
送
給
可
能
的
承
約
者
。
當

承
約
者
提
出
他
們
的
報
告
後
，
就
透
過
競
爭
的
審
核
過
程

來
選
擇
最
有
能
力
符
合
特
定
服
務
遞
送
標
準
的
承
約
者
。

在
合
約
期
間
一
直
維
持
著
競
爭
的
氣
氛
，
服
聲
被
評
估
，

同
時
楓
需
要
而
位
正
，
最
後
決
定
是
否
禎
約
或
另
外
再
重

新
開
始
尋
找
承
約
者
。
競
爭
的
意
識
更
被
引
進
在
成
放
合

約
方
面
，
它
提
供
了
為
了
達
到
較
高
成
就
層
次
的
激
勵
就

必
讀
爭
取
更
好
的
結
果
。
如
使
係
獨
家
合
約
的
情
形
，
雖

然
此
種
合
約
可
經
由
商
議
而
達
到
某
些
程
度
競
爭
的
氣
息

，
但
是
引
進
競
爭
意
識
的
程
度
較
少
，
因
為
公
共
機
構
依

賴
唯
一
的
承
約
者
來
捏
供
服
務
。

要
求
證
券
制
度
的
立
論
係
基
於
行
政
體
制
可
以
簡
化

，
消
費
者
選
擇
得
以
擷
大
，
以
及
經
由
競
爭
但
成
更
適
當

的
服
聲
提
供
。
它
假
定
市
場
競
爭
的
效
益
，
但
是
仍
受
到

傳
統
市
場
位
設
的
限
制
。
C
R

可
切
己
已
有
綜
給
了
探
行

證
券
制
度
的
理
想
條
件
如
下
.. 

L

人
們
對
服
務
的
喜
好
有
廣
大
的
差
異
，
同
時
此
種

差
異
被
確
認
及
為
大
眾
所
接
受
為
合
法
的
﹒
'

Z

個
人
有
強
烈
的
動
機
來
採
購
服
務
﹒
'

a

個
人
充
分
瞭
解
市
場
狀
況
的
訊
息
，
包
括
服
務
的

成
本
與
品
質
以
及
何
處
去
取
得
﹒
，

也
有
許
多
服
務
的
競
爭
供
應
者
，
或
開
始
時
成
本
是

低
的
，
但
若
有
需
求
，
其
他
的
供
應
者
可
隨
時
加
入
市
場

a

服
務
的
品
質
是
容
易
測
量
的
﹒
，

G
U服
務
相
對
而
言
是
不
貴
的
，
同
時
係
經
常
性
的
購

買
，
因
此
使
用
者
可
以
由
經
驗
而
學
習
。
(
註
二
三
)

若
將
這
些
條
件
視
為
成
功
證
券
制
度
的
標
準
'
則
這

是
不
會
感
到
驚
訝
的
，
證
券
制
度
在
公
共
社
會
服
務
中
較

少
被
使
用
，
雖
然
在
低
收
入
家
庭
以
及
個
人
住
宅
及
食
物

券
方
面
的
使
用
是
成
功
的
。
大
都
市
中
兒
童
照
顧
設
施
可

以
成
為
使
用
證
券
制
度
的
另
一
個
領
域
。
然
綜
觀
而
言
，

切
已
已
它
所
指
出
的
這
些
條
件
通
常
在
社
會
服
務
的
領
域

中
並
沒
有
問
時
的
並
存
。

去
日

λ
侈
品V

論

對
肝
、
社
會
服
務
而
言
，
朝
向
私
有
化
的
轉
移
提
供
了

一
些
充
滿
希
望
的
可
能
o

私
人
社
會
服
務
在
社
會
福
利
的

企
業
中
已
經
發
現
了
一
個
適
當
的
位
置
，
同
時
也
逐
漸
廣

泛
的
被
接
受
是
目
前
政
府
機
構
直
接
提
供
及
遞
送
服
務
的

一
個
替
代
方
式
。
私
有
化
在
此
方
面
可
以
達
到
人
口
中
特

別
部
份
(
特
別
是
中
產
階
級
)
，
而
此
種
支
持
服
務
可
以

減
輕
個
人
的
不
幸
及
防
止
家
庭
的
解
組
。
然
而
對
於
志
願

非
營
利
機
構
會
產
生
一
個
新
的
挑
戰
角
色
，
即
趨
向
私
有

化
的
努
力
能
否
幫
助
減
輕
目
前
基
金
的
問
題
，
而
同
時
能

保
持
此
種
機
構
在
彈
性
、
實
驗
性
以
及
能
針
對
案
主
的
需

要
作
反
應
的
價
值
取
向
。
工
作
場
所
的
提
供
擴
大
了
個
人

解
決
問
題
的
機
會
。
在
這
些
場
所
，
國
家
中
大
多
數
的
成

年
人
均
花
費
大
部
份
白
天
的
時
間
。
最
後
，
私
有
化
是
一

個
支
持
家
庭
以
及
其
他
自
然
幫
助
網
絡
的
方
法
，
可
以
加

強
這
些
基
本
制
度
，
還
是
許
多
美
國
人
在
困
擾
時
第
一
個

求
助
的
對
象
。

若
將
社
會
服
務
的
工
作
量
由
公
共
部
門
轉
移
視
為
一

個
巨
祖
層
次
的
策
略
，
則
私
有
化
的
前
提
立
基
於
一
些
未

經
驗
證
的
位
設
及
方
案
的
困
境
中
。
私
人
資
源
可
以
補
足

政
府
基
金
短
缺
的
論
調
在
證
挨
上
並
不
是
很
令
人
鼓
舞
的

。
同
是
短
期
而
苦
?
私
有
化
的
結
果
可
能
會
嚴
重
減
弱
私

人
志
願
部
門
與
公
共
部
門
的
努
力
，
而
造
成
對
於
極
需
要

的
人
|
|
如
低
收
入
及
劣
勢
案
主
服
務
捏
供
的
減
少
。
工

作
場
所
的
社
會
服
務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員
提
出
了
一

個
白
未
解
決
的
困
境
l
|
以
歷
史
而
言
，
他
們
的
專
業
係

對
案
主
的
福
利
及
社
會
變
遷
認
間
，
而
不
是
對
私
人
企
業

追
求
利
潤
及
擴
張
的
認
同
。
(
註
二
四
)
社
會
工
作
員
為

了
利
酒
而
私
人
執
業
更
遮
掩
了
一
個
專
業
應
在
社
會
服
務

的
遞
送
上
扮
演
分
配
正
義
角
色
的
價
值
取
向
。
證
攘
顯
示

出
當
社
會
工
作
員
由
社
會
服
務
機
構
轉
到
私
人
機
構
，
則

他
們
案
主
的
社
經
地
位
會
提
高
。
(
註
二
五
)
自
然
幫
助

網
絡
，
特
別
是
家
庭
，
很
少
接
受
任
何
的
訓
轍
或
準
備
來

處
理
一
些
較
大
的
社
會
問
題
。
此
外
，
這
些
服
務
也
沒
有

在
質
及
過
當
與
否
方
面
被
評
估
。
家
庭
在
處
理
其
份
子
嚴

重
精
神
疾
病
以
及
藥
物
濫
用
等
問
題
的
記
錄
使
人
不
感
到

滿
意
。
對
於
家
庭
另
一
個
困
境
是
它
們
能
擔
負
多
少
責
任

。
大
部
份
殘
障
的
老
年
人
目
前
自
家
庭
份
子
所
照
顧
，
但

當
人
口
逐
漸
老
化
及
家
庭
逐
漸
變
小
時
就
會
產
生
嚴
重
的

調
遇
問
題
。
問
時
愈
來
愈
多
的
婦
女
離
開
家
庭
出
外
工
作

，
產
生
了
家
庭
是
否
能
被
依
賴
來
維
持
目
前
服
務
的
水
準

。
除
了
上
述
的
討
論
之
外
，
尚
有
一
些
關
於
私
有
方
案
的

課
題
將
進
一
步
對
社
會
服
務
私
有
化
為
巨
臨
層
次
「
大
方

一 l昕一



農
」
政
策
的
理
念
產
生
質
疑
。

雖
然
在
最
近
二
十
年
來
公
共
社
會
服
務
以
及
國
家
政

策
指
示
的
不
斷
增
加
，
但
是
對
於
社
會
服
務
制
度
的
計
章

者
而
言
仍
坡
一
些
持
續
的
問
題
所
困
擾
。
這
些
問
題
是
分

裂

q
s
m
E
S
Z
丘
。
口
)
、
缺
乏
協
調
(
F
n
w丘
g
s

。
門
已
古
巴
古
口
)
以
及
服
務
的
重
麗
(
此
口

1
戶
口
必
泣
。
口
。
『

個
叩
門
〈M
n
2
)。
在
國
家
層
次
上
可
以
發
現
巴
相
當
的
努
力

以
發
展
整
合
的
服
務
體
系
，
然
而
僅
有
極
少
數
可
以
宣
稱

是
成
功
的
。
當
私
有
化
開
始
，
市
塌
過
程
就
開
始
運
作
，

如
此
將
可
能
會
使
這
些
問
題
更
形
嚴
重
，
產
生
更
分
裂
與

競
爭
重
覆
所
形
成
的
浪
簣
，
以
及
服
務
差
距
l
l

特
別
是

對
於
低
收
入
與
劣
勢
的
個
人
及
家
庭
。
私
人
機
構
嘗
試
的

是
選
擇
並
集
中
努
力
在
那
些
成
功
率
較
高
的
案
主
或
消
費

固
體
，
而
忽
視
那
些
服
務
趨
於
較
高
成
本
的
嚴
重
案
件
。

當
版
務
係
採
用
傳
統
成
本
取
向
的
合
約
購
買
時
，
缺
乏
監

督
可
能
會
導
致
成
本
的
增
加
或
者
服
務
品
質
的
妥
協
(
折

扣
)
。
戶
知
g
g

叩
門
師
會
謹
償
地
指
出
經
常
使
用
的
「

單
位
比
率
」
(
可
叩
門
任
何EZ
Z
)

制
度
可
能
會
產
生
延

長
服
務
的
誘
因
，
然
而
同
一
費
用
的
制
度
又
可
能
促
使
服

嚼
的
儘
早
結
束
。
另
外
值
得
關
切
的
課
題
是
在
競
標
峙
的

「
價
格
戰
」
會
導
致
較
差
的
服
蕩
，
而
規
模
較
大
的
社
會

服
務
機
構
可
以
「
壟
斷
市
場
」
及
操
縱
成
本
的
膨
脹
。
(

註
二
六
)
社
會
服
務
市
場
的
模
式
係
希
冀
經
由
擴
大
資
諒

的
理
性
指
引
而
達
成
服
務
的
整
合
。
(
註
二
七
)
但
是
若

僅
單
獨
根
攘
私
有
化
，
還
不
一
雷
一
是
在
達
成
完
全
及
適
當
的

社
會
服
務
整
合
方
面
面
臨
一
個
不
可
避
免
的
挑
戰
。

私
有
化
一
個
較
大
的
發
揮
潛
能
是
顯
示
在
服
務
蘊
送

的
微
視
層
面
。
士
心
願
非
營
利
機
構
有
潛
力
持
緝
的
發
展
與 創

新
服
務
還
送
的
方
法
，
同
時
對
於
需
要
特
殊
服
務
的
社

區
作
彈
性
反
應
。
這
些
機
構
對
於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的
募
用

不
但
在
遞
送
服
務
上
擴
大
了
市
民
的
產
與
，
同
時
增
加
大

眾
對
於
社
會
服
蓊
對
社
區
重
要
性
的
認
知
。
甚
且
，
在
許

多
地
區
服
務
消
費
者
會
覺
得
更
滿
意
如
果
他
們
可
以
去
私

人
機
構
(
而
不
是
政
府
福
利
機
構
)
求
助
。
服
務
的
購
買

包
括
了
公
共
主
管
機
構
委
記
服
務
給
私
人
及
志
願
非
營
利

機
構
，
也
使
得
私
人
及
公
共
部
門
在
服
務
的
提
供
及
遞
逸

的
相
五
合
作
上
增
添
了
商
業
化
的
氣
息
。
成
本
合
約
取
向

係
根
攘
「
服
務
的
單
位
」
(
的
叩
門
〈
戶
口
叩
口
巳

2
)
為
基
礎

，
加
強
了
責
任
與
效
率
的
課
題
。
而
成
效
合
約
係
根
接
質

與
量
的
標
準
'
增
進
了
對
結
果
的
測
量
。
公
共
服
路
費
用

收
取
是
收
益
的
一
個
來
諒
。
工
作
場
所
的
社
會
服
務
是
對

於
傳
統
社
會
服
務
機
構
的
一
個
重
要
輔
助
，
可
以
使
得
需

要
的
人
更
易
於
接
近
社
會
服
務
。
自
然
幫
助
網
絡
在
未
來

仍
將
在
社
會
服
蓊
上
劫
演
一
個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應
努
力
利

用
這
些
資
諒
(
特
別
是
家
庭
)
來
成
為
服
瑟
的
捏
供
及
遁

送
上
一
個
重
要
的
補
助
。
最
後
，
證
券
的
使
用
可
以
增
進

公
共
機
構
運
作
的
效
率
及
增
進
消
費
者
在
社
會
服
蓊
方
面

個
人
的
選
擇
。
上
述
的
討
論
並
不
是
私
有
化
所
有
優
點
，

其
所
顯
示
最
主
要
的
潛
能
是
在
微
視
層
面
，
亦
即
公
共
與

私
有
部
門
繼
續
在
社
會
服
務
的
提
供
與
遁
送
上
混
合
。

社
會
服
務
的
私
有
化
可
透
過
負
荷
輯
出
、
政
府
最
少

干
預
、
費
用
收
取
以
及
相
互
競
爭
等
策
略
，
在
社
會
福
利

的
企
業
上
而
言
是
一
個
新
紀
元
。
政
府
已
在
社
會
服
務
的

計
畫
與
政
策
制
定
上
脫
離
了
領
導
的
角
色
，
而
趨
向
在
經

濟
上
的
異
質
混
合
。
實
用
主
義
會
盛
行
成
為
一
個
方
法
來

決
定
公
共
及
私
人
部
門
利
益
的
均
衡
。
戶
。
口Z
Z

倡

議
設
立
一
個
機
構
可
以
在
未
來
決
策
選
擇
的
探
索
方
面
提

供
更
進
一
步
的
質
用
指
引
。
他
建
議
設
立
「
社
會
福
利
諮

詢
委
員
會
」
(
〉
已
已
由
。
是
色
。
口
口
口
口
。
口
∞
o
n
H
t

者
m
H
F『
叩
)
如
同
美
國
對
於
市
場
經
濟
所
設
置
的
經
濟
顧

問
委
員
會
(
白
。
口
口
口
已
開
口
。
口
。
自
戶
口
〉
已
丘
間
。

2
)
的

性
質
以
提
供
資
料
的
蒐
集
、
處
理
與
解
釋
。
(
註
二
八
)

重
要
的
是
如
何
測
量
以
保
證
最
需
要
社
會
服
務
的
個
人
與

家
庭
都
能
得
到
服
務
。
盼
望
私
人
與
公
共
部
門
之
間
密
切

的
合
夥
關
係
可
以
導
致
服
都
可
及
性
的
增
進
，
服
務
揖
供

的
改
善
與
服
務
遞
送
品
質
的
提
高
。
為
了
達
到
那
個
目
標

，
此
種
朝
向
私
有
化
的
轉
移
對
未
來
提
供
了
一
些
美
好
的

展
望
。

(
本
文
作
者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象
講
師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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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釋•• 

註
一.. 
〉
F
D
H
M
F
F♂
且
呵
。
g
h
h
勾
g
h
H
E
S
E
E
S
­

H
Q
N
O可
街
串E
H
S
札
巴
『H
h
k
k扭
扭
早
已
鬥
掏
咱
』

U
D
『
"
(
2呵
，
〈

J門
。
再
…
白
但
『
口
而m立
而
已
。
門
℃
。

E
H
戶
。P
-
g
叫
)
U

串
l
u﹒

註
二.• 

關
於
教
會
社
會
服
務
機
構
經
費
來
諒
的
討
論
，
見

剛J
H山-
X口

2
叩
門
已
口m
w
n
d
m
n
c
-
H
W

門
、
閱
口
已
見
，
已
向

l

t
。
白
血
閉
口
口
已
戶
口
問
。
同
6
月H
口
門
的
計
，
只
丘
。
艸
而
已

〉
閃
閃
口
口ZM
w
w
u
h
D
n

芯
片
切
可
泛
的

G
H
N
2
閃
閃H
e
g

(
口2
m
g
σ
叩
門
后
∞
M
Y
印
∞
。1
8
串
﹒

註
一
一
一
;
可
2

月
問
﹒
巳
門
口
口
}
州
叩
門
W
A
A吋
叮
叮
∞
戶
口-
S
S
M
O閃

c
。
〈
叩
門
口g
m
口

H
W
W
W
M
-
F

由

M
U
R
m
N
Z
L
F
H

喝
『
白
的H
U口
。
­

HA肝
(
4〈
戶
口
鬥mH
J
H。。
也)
H
H
J
H

﹒

註
四.. 

此
處
所
使
用
的
私
有
化
架
構
引
自
戶
∞
﹒
∞
凶
〈
E

M
U立
閥、自
立
H
E
h
H扭
曲
M
U
E
m
N
h
n

切
由n
H
D久
已
Y
H
H丹
冒
血
口
­

Z
叩
巧
，
『
叩
門
臼
何
可
口
已
}
阿
拉

H
V
m目
目
。
口

M
F
H
G∞N
)
.

同
時
請
參
考
，H
h
w
g
g
吋
-
切
g
E
S
h
w
E
S
E
-



H
. Jeh

n
so

n, B
etter G

overnm
ent o

f Htα
lf 

th
e 

P
rice (O

ttaw
a, 

Illinois: 
C

aro
lin

e 
H

o
u

se
, 
1981)

呂京
R
o
b
e

1't
W

. P
oolle

, Jr.
, 

C
u

ttin
g

 B
a

ck 
C

ity 
H

a
ll 

(N
ew

 Y
o

1'k: 

U
n

iv
erse B

ooks, 1980). 
抴
闆
.
.
才
是
揖

iitñ楓
葉
志
也

"
M
e
m
b
e

1's
h
i
p

S
u

1'vey 

S
how

s P
ractice S

h
ifts", N

A
S

W
 N

ew
s, 

28 (N
o

v
em

b
e

1' 1983): 7. 
制
K

.. W
ay

n
e A

. C
hess, 

Ju
lia

 M
. N

o
rlin

 &
 

S
1'in

ik
a Jay

aratn
e

, 
"O

n
 th

e P
1'iv

ati­
g

atio
n

 o
f 

S
ocial W

ork: 
R

esu
lts o

f a 
N

atio
n

al 
S

u
rv

ey
" 

(U
n

p
u

b
lish

ed
 P

a­
p

e
1

', 
N

o
1'm

an
 O

k
: 

C
en

te
1' fo

1' S
ocial 

W
ork 

R
esea

1'ch, 
S

chool 
o

f 
S

ocial 
W

o
1'k

, U
u

iv
e

1'sity o
f O

k
lah

o
n

a
, 

1982) 
;
個
中
.
.
R
o
b
e

1't
M

o
1'1'is

, 
"G

o
v

e
1'n

m
en

t 
an

d
 

V
o

lu
n

tary
 

A
g

en
cy

 
R

elatio
n

sh
ip

s", 
S

o
cia

l Service 
R

eview
 

56 
(S

ep
tem

b
er 

1982): 333-345. 
相
<

..L
este

1' S
o

lo
m

o
n

 &
 

A
lan

 
A

b
ram

so
n, 

"T
h

e Im
p

act o
f F

ed
eral G

o
v

ern
m

en
t 

o
n

 P
h

ilan
th

ro
p

y
 an

d
 

V
o

lu
n

tary
 0

1
'­

g
an

izatio
n

s" (W
ash

in
g

to
n, D

. C
.: T

h
e 

U
 1'b

an
 In

stitu
te, M

ay
 1981). 

ïtti千美..
A

m
e

1'ican
 A

sso
ciatio

n
 o

f F
u

n
d

 R
ais­

in
g

 C
o

u
n

cil, 
G

ivin
g

 
U

. 
S

. 
A

. 
(N

ew
 

Y
o

rk
: T

h
e A

sso
ciatio

n, 1982). 
祖
十

.
.
M
o

1'ris:
339-340. 

制
十
卜

.
R
i
c
h
a

1'd
M

. T
itm

u
:-s

, C
om

m
itm

ent to 

W
elfa

re (N
ew

 Y
o

rk
: P

an
th

eo
n

 B
ooks, 

1968): 192. 
組
+
1
卜
.

P
au1 A

. 
K

u
rzm

an
 

&
 

S
h

eila 
H

. 
A

k
ab

as, 
"In

d
u

strial 
S

ocial 
W

ork as 
an

 A
ren

a 
fo

1' 
P

ractice", 
S

a
ia

l W
ork 

26 C
Jan

u
a

1'Y
 1981): 52-60. 

制
4一

111
..!lli:j豆

制
。

制
4
一
回

.
.
M
o
r
r
i
s
:

34
1. 

;I;ì;l+闆
.
.
A
n
n

H
artm

an
, 

"T
h

e 
F

am
ily

: 
A

 
C

en
tral 

F
ocus 

fo
1' 

P
ractice", S

a
cia

l 

W
ork 26 

C
Jan

u
ary

 1981): 7-13. 
相
+
i
(

.. Ib
id

: 8. 
組
+
-
P

..M
o

rris: 334. 

à世
+
<

..K
en

n
eth

 R
. W

eddel, 
"G

o
v

ern
m

en
t 

C
o

n
t

1'actin
g

 fo
r P

u
1'ch

ase o
f S

ervice" 
Social W

ork 21 
(M

arch
 

1976): 
101. 

*世+兵..rrn::
E
d
w
a
r
d

M
. 

G
1'am

lich
 &

 
P

atricia 
D

. 
K

o
sh

el, 
E

d
u

ca
tio

n
a

l 
P

erform
ance 

C
o

n
tra

ctin
g

 (W
ash

in
g

to
n, 

D
. C

.: 
T

h
e 

B
ro

o
k

in
g

e In
stitu

tio
n, 1975)

呂京
L

aw
r­

ence J. 
M

c 
C

o
n

v
ille, 

"E
v

o
lu

tio
n

 o
f 

P
e

1'fo
1'm

an
ce C

o
n

tractin
g

"
, 

T
he 

E
d

u
c­

ation
α
l 

F
orum

 37 (M
ay

 1973): 443-452. 
制
1
1
+

..S
av

as: 
13
卜

132.

;
t
t
l
川
卜
.
N
a
t
h
a
n
i
e
l

G
o

o
d

m
an, 

"F
ee C

h
a

1'g
i­

n
g
弋

in
E

n
cyclo

 pedi
α

o
f
 

Social 
W

ork, 
的

thtld
，

(N
ew

 
Y

0
1'k: 

N
A
S
W
，
的
71)

，

1, P
P

. 414-415. 
制

111
卜
.Savas:

135. 

;I;ì;l11111..G
ary B

rid
g

e, 
"C

itizen
 

C
hoice 

in
 

P
u

b
lic S

e
1'vices: 

V
o

u
ch

er S
ystem

s", 
in

 A
ltern

a
tives 

fo
r 

D
eliverin

g
 

P
u

b
lic 

Services, 
ed. E

. 
S. 

S
a vas 

(B
o

u
ld

er, 
C

olo
1'ado: W

estview
 P

ress, 1977). 
;個

1
i目
.
.

M
im

i A
b

ram
o

v
itz &

 
Irw

in. E
p

stein
 

們
T
h
e

P
o

litics o
f P

riv
atizatio

n
: 

In
d

­

u
strial 

S
ocial 

W
o

1'k 
an

d
 

P
1'iv

ate 
E
n
t
e

1'p
1'ise

弋
T
h
e

U
rban 

α
n
d
 

Soci
αl 

C
hange 

R
eview

 16 (\月v'inte
1'

1983): 
13-19 

制
1
)
附
.
.rrn::M

a
1'quis E

arl 
W

allace
, 

"P
1'iv

ate 
P

1'actice: A
 N

 atio
n

w
id

e S
tu

d
y

", Social 
W

ork 2
7

(M
ay

 1982): 
262-267.

與
H
e
r
m
a
n

B
o

1'en
zw

eig, 
"A

g
en

cy
 

V
S

. 
P

riv
ate 

P
ractice: S

im
ilarities an

d
 D

ifferen.c­
es", Social W

ork 26 
(M

ay
 1981): 

239-

244. 
制

11 K
 .. F

red
eric G

. R
eam

er, "S
ocial S

erv
i­

ces 
in

 a 
C

o
n

serv
ati ve 

E
ra", 

Social 

C
α
s
e
w
o
r
k
 64 (O

cto
b

er 1983): 
4日

-458.

;
個
川
平
.
.

K
en

n
eth

 R
. 

W
eddel &

 
D

av
id

 A
. 

H
ard

castle, "A
ltern

ativ
es to 

M
o
n
o
l
i
一

th
ic P

u
b

lie S
ocial S

e
r
v
i
c
e
s
弋
且

1id
甜
est

R
eview

 o
f P

u
b

lic 
A
d
m
i
n
i
s
t
r
α
tion 1

2
(S

e­
p

tem
b

er 1978): 
177-188. 

;I;ì;l1
1

<
 ..N

eil 
G

ilb
ert, 

C
a

p
ita

lism
 

W
elfa

re 
S

ta
te (N

ew
 H

av
en, 

ticu
t: Y

ale U
n

iv
ersity

 P
ress, 

183-184. 

the 
and 

C
o

n
n

ec-
1983): 

o 




